
要求就警方執法事宜成立獨立委員會  

 

書面答覆  

 

警方尊重市民表達意見、言論及集會的自由，並一直全

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的公眾活動。同時，警方有法定責

任維持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。當出現暴力衝擊、佔據及堵塞

道路、癱瘓交通的情況，警方必需評估風險，並作出平衡考

慮，在協助市民表達意見的同時，亦要確保能履行其法定責

任，採取適時及適當的行動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。  

 

2. 警方執行驅散行動的目的，是希望盡快恢復公共安全

和秩序，及減低衝突帶來的安全風險，以及道路被阻塞對公

衆所造成的不便。警方在使用武力方面有嚴格的指引。警務

人員只有在必需及沒有其他辦法可完成合法任務的情況下，

才會適當地使用最低程度武力。警務人員在使用武力前，會

在情況許可下盡量向對方發出警告，並在可行範圍內，讓對

方有機會服從警方命令，然後才會使用武力。  

 

3. 就着警告的模式，警隊並沒有特定性規範，人員會就着

當時的實際情況，例如：所面對群眾的類型、反應、合作的

程度，從而發出較適合的警告。而在行動之後，警方會不時

檢討警告的成效，以便日後給予最適切的警告方式及內容。 

 

 

 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深水埗區議會文件198/19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

2 
 

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 

 

4. 現時的投訴警察制度是根據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

委員會條例》（第 604 章）運作，有清晰的法律基礎，以及有

效和獨立監管。制度的第一層是負責接收及調查投訴的警隊

投訴警察課，制度的第二層是法定及獨立的獨立監察警方處

理投訴委員會（監警會）。在兩層的投訴處理機制下，任何對

警方的投訴都會得到公平、公正的處理。  

 

5. 監警會已決定就 6 月 9 日起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，以

及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作出審視，並將分階段向公眾公布審

視工作。。監警會將致力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在六個月內

就 6 月 9 日至 7 月 2 日期間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公布第一個

階段性報告，並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，及向公眾公布詳情。

監警會已成立專案組，並開設多個渠道，包括電子平台和電

話熱線，供各持份者及市民大眾提供資料，為日後進行的審

核投訴工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及基礎。  

 

6. 此外，投訴警察課已成立一隊特別隊伍專責處理有關

投訴。有關成員沒有參與當日公眾活動的執勤工作，以確保

有關投訴能得到妥善處理。  

 

7. 就有市民對未能透過警員編號以識別投訴對象表達憂

慮，投訴員警課在接獲投訴後會從多方面，包括人手調配、

出更紀錄、所投訴事情的事發時間及位置、錄影片段等協助

市民識別要投訴的警務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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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 6 月 12 日的行動及武力使用  

 

8. 6 月 12 日早上在立法會大樓外原本有和平集會準備進

行。在大約上午八時，有大量戴口罩人士，有組織地衝出龍

和道、添美道、金鐘道、夏愨道，霸佔馬路，阻塞交通和擾

亂社會秩序，同時把整個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包圍著，部分人

士更作出威嚇性及挑釁性的行為。有市民被困在龍和道的隧

道內，需要警方出動談判專家，歷時八小時。由於交通阻塞

和堵路，令龍和道、夏愨道一帶交通接近癱瘓。雖然如此，

警方一直採取容忍的態度。  

 

9. 由上午十一時左右，在夏愨道及添華道交界的示威者，

開始不斷衝擊警方防線，向警方投擲硬物，同時把架設的鐵

馬逐層拆去。  

 

10. 下午三時左右，情況開始惡化。在添華道夏愨道的警方

防線被不斷衝擊，同時部分示威者不斷暴力衝擊警方在立法

會大樓的防線。警方在該處設立防線主要是為保護立法會大

樓和內裏的人。暴力衝擊警方的示威者用磚頭擲向警方，亦

以鐵枝、鐡馬、木板等攻擊警察。警方在立法會的防線一路

後退到立法會入口的示威區前，當時已有人受傷流血。  

 

11. 由於當時在前方部分的示威者不理會警方多次勸喻及

警告，多次有組織地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，對公眾安全和公

共秩序造成嚴重威脅，也令在場人士（包括其他示威人士、

傳媒和正在執勤的警務人員）的人身安全甚至性命受到威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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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，使用了適當和必要的措施驅散人

群及控制場面，保護其他人及自身的安全。  

 

12. 在驅散行動中，警方使用的裝備包括警棍、胡椒噴劑、

催淚水劑、布袋彈、橡膠彈、催淚煙。這些都是低殺傷力的

武器，與海外國家的執法機構處理同類暴力情況所使用的裝

備相若。  

 

13. 在行動中，一共有 22 名警務人員有不同程度的受傷。 

 

有關催淚煙的使用  

 

14. 警方理解社會對在民居附近施放催淚煙的關注。警方

使用催淚煙的目的，是為了驅散極端暴力人士，使他們暫時

失去衝擊及進行破壞的能力，增加安全距離，減少與有關人

士直接衝突，從而可以有效地進行驅散。根據供應商提供資

料，吸入催淚煙主要會令皮膚及眼睛感到灼熱、鼻和喉受刺

激而導致咳嗽、打噴嚏、短暫感到呼吸困難等徵狀，只要離

開被催淚煙影響的地方便可於短時間內﹙約十五至三十分鐘﹚

復原，不會對人體產生太大或永久的傷害。  

 

15. 警方在行動中已盡量顧及社區人士的安全。在行動前，

警方會盡可能透過各種渠道與附近一帶大廈管理處、商戶及

老人院等緊密聯繫，提醒他們警方可能作出的行動，以便他

們作出相應安排。於行動期間，警方亦會透過社交媒體和新

聞公報，呼籲居民留意情況，關好窗戶及留在室內安全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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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一直都是為了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而採取適切的

執法行動，希望廣大市民能夠諒解及配合警方的行動，儘快

恢復社會秩序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香港警務處  

2019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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